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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文件
三教研训〔2025〕118号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关于开展三亚市中小学“雁领天涯”国家
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深化应用工作室

培养对象评选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、育才生态区教育科技卫健局，市直属学校：

为深化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全域全员全流程深度应

用，提升教师数字教育能力，加速推进我市教育信息化进程，进

一步贯彻落实《中共三亚市委办公室 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

于印发<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

精神，扎实推进“好校长、好教师”培养工程，进一步加强我市新

时代教育人才队伍建设，培养造就一支推动三亚市教育高质量发

展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名师梯队，我院决定开展“雁领天涯”

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深化应用工作室培养对象评选工作。现

将申报三亚市中小学“雁领天涯”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深化

应用工作室培养对象的相关文件印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认真组织

学习，动员符合条件的教师参加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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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三亚市中小学“雁领天涯”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

深化应用工作室培养对象评选工作实施方案

2.申报材料报送要求

3.三亚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“雁领天涯”国家中小学智

慧教育平台深化应用工作室培养对象推荐人选申报

表

4.申报三亚市中小学“雁领天涯”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

平台深化应用工作室培养对象材料目录清单

5.三亚市中小学“雁领天涯”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

深化应用工作室培养对象推荐人选汇总表

6.三亚市“雁领天涯”名师名校长工作室管理及考核办

法（试行）

7.三亚市“雁领天涯”名师名校长工作室经费管理及使

用办法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2025年 4月 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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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 2025年 4月 23日印发

（联系人：周灿文；联系电话：13807531769）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